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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

香港会计师公会（“公会”）于2022年9月16日与国家税务总局（“国税总局”）在北京市西城区枣

林前街68号举行交流会议。国税总局的周怀世副司长及各有关处室领导欢迎公会代表。 

 

以下是由公会撰写的会议摘记。摘记仅为公会代表对国税总局在会议上回应各讨论事项的理解，并不

代表国税总局正式并有法律约束力的意见。故摘记只可视作一般参考文件，不会对任何与会人士构成

约束力。阁下在个别情况应用会议摘记内容前，务请咨询专业意见。另外，如英文译本的字义或词义

与中文本有所出入，概以中文本为准。 

 
公会亦特别感谢普华永道派出代表负责记录会议的内容。 
 
会议摘记 
 
讨论事项 

 
A. 企业所得税 

 

A1. 对间接转让中国企业适用 7 号公告“安全港”条款的税务处理 

A2. 人才房支出的企业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计算 

A3. 集团资金池 – 9 号公告“受益所有人”的判断 

A4. 集团股权架构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应如何适用境外税收抵免 

A5.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资产损失 

A6. 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试点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 

A7. 债券通 

A8. 股权激励问题 

B. 增值税 
 

B1. 同业拆借增值税免税问题 

 

C. 印花税 
 

C1. 关于服务发生地点 

C2. 印花税法中对于与境外公司货物交易的印花税处理 

C3. 关于资金池安排 

 
  


